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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资产字〔2022〕7号 

 

 

关于开展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情况 

检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部门： 

根据《国有资产管理办法》（东大党字〔2021〕57号）、《东

北大学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办法》（东大校字〔2021〕81号）、《东

北大学进一步加强仪器设备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东大资产字

〔2021〕5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规范

和加强仪器设备管理，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完整，提高使用效益，

学校将开展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情况检查工作，现将相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以“规范化、程序化、常态化”为原则开展仪器设备管理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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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工作，推动使用部门完善仪器设备管理制度体系，深入查找并

改进管理中的不足和差距，切实提升仪器设备全生命周期精细化

管理水平。 

二、检查范围 

面向学院及实验室全面开展仪器设备检查工作，机关和直属

部门等采取抽查方式进行。 

三、检查工作步骤 

（一）部门自查阶段（2022 年 4月 6 日前） 

部门根据《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对照《东北大学仪器设备管理

工作指标体系》要求，全面查找仪器设备管理和使用中的问题并

整改落实到位。 

重点对账实不符、实名制落实不到位、不及时开箱验收使用、

存放在室外、使用机时不达标等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和整改。 

（二）学校检查（2022 年 4月—6 月） 

学校检查组深入现场开展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检查工作。 

（三）落实整改（2022 年 7月—9 月） 

部门依据检查情况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全面落实整改。 

四、检查工作要求 

（一）仪器设备管理与使用是近年来各类巡视和审计关注的

重点工作，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做好组织与协调，确保仪器设备

管理工作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各部门要加强领导，成立领导小组，组织召开工作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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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指定一名副处级及以上领导负责组织仪器设备日常管理，指

定一名联络员负责跟进与协调仪器设备检查工作。 

（三）各部门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高度重视并及时落实整

改，对于存在整改落实不到位或问题突出的部位，相关负责人须

在国资委会议上说明情况，检查结果和整改落实情况将作为年度

资产管理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东北大学 

2022年 3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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